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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教 育 厅 
 

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学年度 

学校保险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州、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省属中等职业学校、中小学、幼

儿园： 

为切实维护师生的合法权益和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，根

据《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加强学校保险工作的指导意

见》（云教体〔2014〕26 号）和省纪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组《纪

律检查建议》精神，现就做好 2018 学年度全省学校保险工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清醒认识学校安全工作的严峻形势 

近年来，全省教育系统高度重视学校安全工作，不断加大“三

防”投入，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构筑“三道防线”，学生意外事故

总量特别是死亡人数逐年下降，总体情况逐渐向好。但是，由于

我省学校点多面广、安全基础薄弱、隐患整治不到位等因素，学

生意外事故时有发生，伤亡人数仍居高位，损失巨大。一旦发生

学生伤亡事件，无合法渠道及时支付赔偿金，将导致家属“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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闹”现象越演越烈和网络负面信息快速传播，严重影响学校教育

教学秩序和社会稳定。 

二、高度重视综合保险在事故处置中的重要作用 

2008 年以来，根据教育部、财政部、保监委、银监委等四

部门要求，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等四部门联合下发文件，在各级

各类学校推行校方责任险，对学校内的责任风险转移赔付起到积

极作用。随着校外安全事故多发、频发（90%的事故发生在校

外），校方责任险无法进行理赔的问题凸显。为确保校内外学生

安全事故全面理赔，从 2016 年开始，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组成

工作领导小组，在按程序招标的基础上，推行校方综合保险（校

方无过失责任险、校方传染病防治责任险、校园食品卫生责任

险）。先后下发《云南省教育厅关于推进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保

险工作的通知》（云教保﹝2016﹞5号）、《云南省教育厅关于

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保险保障机制的通知》（云教保﹝

2016﹞9号）（以下简称两个文件），要求学校为在校学生购买

校方责任险和综合保险，对处理校外事故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然

而，部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贯彻落实两个文件精神不到

位，有的只购买校方责任险未购买综合险，有的热衷于向学生和

家长推销商业险种，不仅违反了国家和省的政策要求，还严重侵

害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，损害了教育部门的形象。 

三、严格规范开展涉校保险工作 

各级教育部门要认真监督各类学校按照两个文件要求，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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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学生购买校方责任险和综合险，费用从学校公用经费中列

支，不得再向学生或家长另行收费。出现事故要及时上报，并第

一时间协调保险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快速理赔。要严格按照规范

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有关规定，决不允许未购买校方

综合防范保障保险，让学生、家长购买保险公司“搭车”销售的“学

平险”送“综合险”保险产品。加强对承保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

公司的监督管理，确保学生商业保险由学生和家长自愿购买、及

时理赔。严禁各级各类学校代收、代办商业保险，不允许保险公

司进校设点推销、销售商业保险。对违反上述规定者，省教育厅

将协同有关部门坚决予以查处，情节严重的将移交纪检监察部

门。 

四、全面开展涉校保险自查和整改工作 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要开展保险工作专项检查

和整改工作，安排专人负责，实事求是地提供数据。未严格执行

两个文件精神的学校，须于 2018 年秋季开学一个月内整改到

位。省教育厅将联合有关职能部门组成检查组对工作落实不力的

地区及学校进行实地检查，督促整改。 

各级各类学校要正视学校保险工作存在的问题，认真做好涉

校保险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和监督工作，努力实现学校为学生购买

综合险全覆盖，保险公司对出现事故的学生及家属的理赔全覆

盖，切实做到凡有会议必有安全事项，凡有培训必有安全专题，凡

有项目必有安全经费，凡有检查必有安全内容，凡有事故必有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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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理赔，凡有失职必有调查问责。 

五、强化学校安全工作责任担当 

安全工作重于泰山。各地各校要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抓

好学校安全工作，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想问题，把重大风险隐患

当成事故来对待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坚定不移地推进“党政同责、一

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责追责”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。各级教育

行政部门要将学校安全工作作为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，对隐患较

多、整改不力、事故频发的地区和学校，要在系统内进行通报批

评；对因工作不重视、措施不到位，管理玩忽职守、麻痹大意而

导致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地区和学校，坚决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并

按干管权限严肃问责或追究法律责任。 

联 系 人：杨 勇 

联系电话：0871-65090965（传真） 

电子邮箱：286774462@qq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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